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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适应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需要，提高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路面设计质量

和施工技术水平，保证路面工程安全、可靠、耐久，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范围内新建和改建沥青路面设计、施工

以及质量检验。 

1.0.3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路面，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山东

省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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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平面交叉口 intersection 

范围包括交叉口各条道路相交部分及其进出口道（展宽段和渐变段）以及行

人、自行车过街设施所围成的空间。 

2.1.2 改性沥青 modified bitumen 

掺加橡胶、树脂、高分子聚合物、天然沥青、磨细的橡胶粉或者其他材料等

外掺剂（改性剂），使沥青的流变特性得以改善的沥青胶结料。 

2.1.3 高模量沥青 high modulus asphalt 

应用改性工艺或采用特殊的沥青制备工艺而得到的满足高模量沥青技术指

标的沥青胶结料。 

2.1.4 抗车辙剂 anti-rutting additive   

为提高沥青混合料抗车辙能力而添加的高分子化合物外掺剂。 

2.1.5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 anti-rutting asphalt mixture 

指通过干法加入抗车辙剂，提高沥青路面高温稳定性的一种混合材料。 

2.2 符  号 

SMA —— 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 

AC ——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AC-C —— 密级配粗型沥青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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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道路路面设计应根据道路的地理地质条件、路基土特性、路基水文及气候

环境状况，考虑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耐久性因素，进行路基路面整体结构综合

设计。 

3.1.2 交叉口沥青路面设计应综合考虑地下管线、检查井、雨水口、过街设施以

及交叉口竖向、施工等因素进行特殊设计。 

3.1.3 交叉口沥青路面结构的各层材料及施工宜统一、连续，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层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稳定性和平整、抗滑、耐磨与低噪声等表面

特性； 

2 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扩散应力的能力； 

3 垫层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良好的水稳定性。 

3.1.4 路基设计应保证路基足够的强度、整体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 

3.1.5 交叉口施工及质量验收应进行专项验收。 

3.2 设计要素 

3.2.1 路面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 

表 3.2.1 路面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道路等级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路面结构 
设计工作年限 

15 15 10 

3.2.2 标准轴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面设计应以双轮组单轴轴载 100kN为标准轴载，以 BZZ-100表示。标准

轴载的计算参数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 标准轴载计算参数 

标准轴载 BZZ-100 

标准轴载 P（kN） 100 

轮胎接地压强 p（MPa）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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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轮传压面当量圆直径 d（cm） 21.3 

两轮中心距（cm） 1.5d 
 

2 设计交通量计算应将不同轴载的各种车辆换算成 BZZ-100标准轴载的当

量轴次。大型公交车比例较高的道路或公交专用道的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适当的轴载和计算参数。 

3 交叉口交通量的计算应按照交叉口直行以及转向交通量进行标准轴载当

量轴次换算。 

3.2.3 交通等级可根据累计轴次按表 3.2.3的规定划分为 4个等级。 

表 3.2.3 交通等级 

交通等级 沥青路面 
累计当量轴次（万次/车道） 

轻 <400 
中 400~1200 
重 1200~2500 
特重 >2500 

 

3.3 交叉口一般要求 

3.3.1 交叉口范围路面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进口道和停靠站、公交专用道以及长大陡纵坡路段的路面结构应进

行专项设计。 

2 交叉口路面结构应与道路路面结构相适应，应按相交道路中高等级道路路

面结构，并应满足本标准第 3.2中标准轴载当量轴次和交通等级的要求。 

3 交叉口路面结构改建应评价原有路面结构利用，改建结构应避免与相邻路

段差异过大，并做好新旧路面结构的衔接。 

3.3.2 交叉口范围竖向与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竖向设计应综合考虑行车舒适、排水畅通、周围建筑物等因素，合

理确定设计标高； 

2 交叉口应按竖向设计布设雨水口，采取措施防止路段的雨水流入交叉口造

成积水，其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及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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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的规定。 

3.3.3 交叉口范围管道、检查井与构筑物基础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范围地下管线最小覆土深度应满足管线设计要求。当受现状管线、

新建管线高程等条件限制不满足要求时，应对管线进行加固处理，并采取措施做

好加固结构与路面结构的搭接； 

2 交叉口范围应优化减少地下管线及检查井布设；管线应尽量沿道路中心线

平行布置，检查井井盖应避开机动车轮迹线； 

3 检查井周边路基回填应采用渗水性好、容易密实的砂、砾等填料； 

4 交叉口范围内设置地下结构、构筑物基础及桥梁承台等浅埋结构时， 构

筑物顶面宜满足路床顶面以下 80cm，不满足时应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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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沥青路面结构与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交叉口路面结构组合设计应针对各种路面结构组合的力学特性、功能特性

及其长期性能衰变规律和损坏特点，遵循路基路面综合设计的理念，保证路面结

构的安全、耐久和全寿命周期经济合理。  

4.1.2 交叉口路面结构可由面层、基层、底基层和必要的功能层组合而成。沥青

面层可以为单层、双层或三层。沥青路面基层由单层或两层组成。 

4.2 路面结构组合 

4.2.1 交叉口路面结构宜优先使用沥青混合料作为面层结构。对重交通、特重交

通以及交叉口进口道、公交专用道、停靠站、位于长大陡纵坡路段等需要特殊设

计的面层结构也可采用灌注式半柔性路面。 

4.2.2 交叉口基层类型宜采用刚性、半刚性或柔性材料。  

1 刚性基层包括贫混凝土、碾压混凝土。主要适用于重交通、特重交通。 

2 半刚性基层包括水泥稳定粒料、石灰粉煤灰稳定粒料以及水泥粉煤灰稳定

粒料，适用于各交通等级道路。 

3 柔性基层包括热拌沥青碎石、级配碎石。热拌沥青碎石宜用于重交通及以

下道路的基层；级配碎石可用于中、轻交通道路的下基层及轻交通道路的基层。 

4.2.3 交叉口沥青层之间应设置粘层沥青。特重交通、重交通道路交叉口粘层宜

采用改性乳化沥青或改性沥青。中、轻交通道路交叉口粘层可选用乳化沥青。 

4.2.4 半刚性基层、粒料基层上必须设置粘层沥青。主、次干路等级的道路交叉

口半刚性基层上应设下封层，下封层可采用沥青表面处治或稀浆封层。 

4.3 典型路面结构  

4.3.1 交叉口典型路面结构可按表 4.3.1选定。 

表 4.3.1 交叉口典型路面结构 

典型路

面结构

一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 荷载等级为重交

通、特重交通的厚度 26 cm 36 cm ~40cm 18 cm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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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m 货运干道、公交

车道。 
结构 
描述 

沥青混凝土面层采用三层结构，上面层采

用沥青玛蹄脂混合料，中面层采用改性沥青或

高模量沥青混凝土。设置应力吸收层。 

续表 4.3.1 

典型路

面结构

二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 

荷载等级为重交

通、特重交通。 

厚度 16 cm 
~18cm 36 cm ~40cm 18 cm ~20cm 

结构 
描述 

沥青混凝土面层采用三层结构，上面层采

用沥青玛蹄脂混合料，中面层采用改性沥青或

高模量沥青混凝土。 

典型路

面结构

三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 

荷载等级为重交

通。 
厚度 10 cm 

~12cm 32 cm ~36cm 18 cm ~20cm 

结构 
描述 

沥青混凝土面层采用双层结构，表面层宜

采用沥青玛蹄脂混合料或改性沥青混凝土 

典型路

面结构

四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 

荷载等级为中交

通。 
厚度 10 cm 

~12cm 32 cm ~36cm 16 cm ~18cm 

结构 
描述 

沥青混凝土面层采用双层结构，面层均采

用密级配沥青混凝土（AC） 

典型路

面结构

五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类材

料 
石灰稳定类材

料 
荷载等级为轻交

通。 厚度 10 cm 
~12cm 32 cm ~36cm 16 cm ~18cm 

结构 
描述 

沥青混凝土面层采用双层结构，面层均采

用密级配沥青混凝土（AC） 
基层可采用水泥稳定类，石灰稳定类材料 

典型路

面结构

六 

类别 面层 基层 底基层 适用条件 
材料 沥青混凝土 水泥稳定碎石 水泥稳定碎石 

荷载等级为重交

通、特重交通的

货运干道、公交

车道。 

厚度 10 cm 
~20cm 

根据交通等级

参考结构一到

结构五 

根据交通等级

参考结构一到

结构五 

结构 
描述 

采用半柔性面层结构宜使用在三层面层结

构的上、中面层以及双层面层结构的上、下面

层。 

 

4.3.2 应根据道路整体交通等级，对交叉口进口道、公交专用道、停靠站及位于

长大陡纵坡路段的沥青混合料，提高一个交通等级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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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面层材料及性能要求 

4.4.1 表面层宜选用 SMA、AC-C沥青混合料，结合料应使用改性沥青。 

4.4.2 中面层和下面层应采用密级配 AC 型混合料。在特重交通和重交通道路

上，宜使用 SMA 混合料或改性沥青密级配 AC 型混合料以及抗车辙沥青混合料。 

4.4.3 表面层所用粗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不宜低于 4级。 

4.4.4 高温稳定性应采用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来评价，交叉口技术要求应按交通

等级、结构层位和温度分区的不同，提高一个交通等级进行设计。 

4.4.5 路面抗滑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横向力系数 SFC60不小于 50。构造深度不

小于 0.5mm。 

4.4.6 采用灌注式半柔性路面结构时，基体沥青混合料、灌浆料以及配合比等技

术要求参照《道路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技术规程》（T/CECS G:D51-01） 

4.4.7 面层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性能要求 

1 高温稳定性应采用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来评价。动稳定度技术要求应符合

表 4.4.7-1的规定： 

表 4.4.7-1 稳定度技术要求（次/mm） 

交通等级 结构层位 动稳定度不小于，（次/mm） 

轻、中 
上、中 1500 

下 1000 

重 
上、中 3000 

下 1200 

特重 
上、中 5000 

下 1500 

2 水稳定性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4.7-2的规定： 

表 4.4.7-2 水稳定性技术要求 

混合料类型 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

稳定度（%） 
冻融劈裂试验的残留强

度比（%） 

普通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80 75 
改性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85 80 

SMA 混合料（采用改性沥青），不小于 80 80 

3 低温性能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普通沥青混合料极限破坏应变不小于 2000x10-6 

2）改性沥青混合料极限破坏应变不小于 2500x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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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 沥青胶结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中关于道路石油沥青及改性沥青的技术要求，并根据需要掺加添加剂。添加剂技

术要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1部分：抗车辙剂》

JT/860.1 

2 采用硬质道路沥青时，技术要求参照表 4.4.8-1的技术要求。 

表 4.4.8-1 硬质道路沥青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值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 ℃.100 g，5 s） 0.1 mm 15-25 T 0604 

软化点 ℃ 55-71 T 0606 
135 ℃运动粘度，最小值 Pa.s 600 T 0625 

闪点，不小于 ℃ 235 T 0611 
弗拉斯脆点 ℃ 0 ℃（+3 ℃～-8 ℃） T 0613 

薄膜烘箱老化后（RTFOT） 
质量变化，最大值 % 0.5 T 0609/T 0610 

针入度比 25 ℃，最小值 % 55 T 0604 

3 采用高模量改性沥青时，技术要求参考表 4.4.8-2技术要求。 

表 4.4.8-2 高模量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值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 ℃.100 g，5 s） 0.1mm 25-35 T 0604 

软化点，不小于 ℃ 70 T 0606 

延度 10 ℃，5 cm/min，不小于 cm 20 T 0605 

175 ℃运动粘度，不大于 Pa.s 1.0 T 0625 

闪点，不小于 ℃ 230 T 0611 

薄膜烘箱老化后（RTFOT） 
质量变化，不大于 % 实测 T 0609/T 0610 

针入度比 25 ℃，不小于 % 70 T 0604 

延度 10 ℃，不小于 cm 10 T 0605 

PG 分级 PG82-22 

4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抗车辙沥青混合料的设计，应符合 JTG F40中关于热拌沥青混合料配合

比设计的目标配合比、生产配合比以及试拌试铺验证三个阶段，确定矿料级配及

最佳沥青用量。配合比设计一般采用马歇尔成型方法，也可采用欧标旋转压实成

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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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合料级配要求抗车辙抗疲劳高模量沥青混合料级配设计参考表4.4.8-3

范围。 

表 4.4.8-3 混合料级配要求 

通过以下筛孔的百分率（方孔筛，mm） 
16.0 13.2 9.5 4.75 2.36 0.6 0.3 0.075 

100 80～100 66～82 41～64 28～43 — — 6～8 

3）抗车辙抗疲劳高模量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应符合表 4.4.8-4、表

4.4.8-5要求。 

表 4.4.8-4 马歇尔配合比设计技术标准 

指标 单位 技术标准 试验方法 

马歇尔击实 次 双面 75 T 0702 

空隙率 VV，（毛体积法） % 2～4 JTG E20（T 0705-4） 

稳定度 MS，不小于 kN 8 T 0709 

流值 FL mm 2～4 T 0709 
表 4.4.8-5 旋转压实设计技术标准 

指标 单位 技术标准 试验方法 

旋转压实 次 100 EN 12697-31 

空隙率 VV，（毛体积法） % 2～4 JTG E20（T 0705-4） 

4）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4.4.8-6的规定 

表 4.4.8-6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70℃，1.0Mpa） 次/mm ≥3000 T0719 

低温弯曲破坏应变（-10℃，

5cm/min） 
με ≥2000 T0715 

水稳定性 

浸水马歇尔残留

稳定度 
% ≥85 T0709 

冻融劈裂试验残

留强度比 
% ≥80 T0729 

混合料试件渗水系数 mL/min ≤120 T0730 

4.5 基层材料要求 

4.5.1 半刚性基层材料宜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应具有一定的强度、抗疲劳开裂

性能与抗冲刷能力，宜选用水泥稳定类材料，并应符合表 4.5.1-1～3的规定。 

表 4.5.1-1 水泥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及 7d 龄期抗压强度 

层位 稳定 特重交通 重、中交通 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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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 
压实度 

(%) 
抗压强度 

(MPa) 

上基层 
集料 ≥98 3.5~4.5 ≥98 34 ≥97 

2.5~3.5 
细粒土 — — — — ≥96 

下基层 
集料 ≥97 

≥2.5 
≥97 

≥2.0 
≥96 

≥1.5 
细料土 ≥96 ≥96 ≥95 

 

表 4.5.1-2 水泥粉煤灰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与 7d 龄期抗压强度（MPa） 

层位 类别 
特重、重、中交通 轻交通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上基层 集料 ≥98 1.5~3.5 ≥97 1.2~1.5 

下基层 集料 ≥97 ≥1.0 ≥96 ≥0.6 
表 4.5.1-3 石灰粉煤灰稳定类材料的压实度与龄期抗压强度（MPa） 

层位 稳定 
类型 

特重、重、中交通 轻交通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上基层 
集料 ≥98 ≥0.8 ≥97 

≥0.6 
细粒土 — — ≥96 

下基层 
集料 ≥97 

≥0.6 
≥96 

≥0.5 
细料土 ≥96 ≥95 

 

4.5.2 刚性基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刚性基层适用于重交通、 特重交通及港区等的道路工程。 

2 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应符合表 4.5.2的规定。 

表 4.5.2 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MPa） 

试验项目 特重、重交通 中交通 

28d 龄期抗弯拉强度 2.5~3.5 2.0~3.0 

28d 龄期抗压强度 12~20 9~16 

7d 龄期抗压强度 9~15 7~12 
 

4.6 路基技术要求 

4.6.1 路基应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否则，应采取翻晒、换填、改良或设置隔水

层、降低地下水位等措施。 

4.6.2 路基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不应小于 30MPa。不能满足时，应进行处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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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处治应根据路床土质、含水率、降水条件、地下水类型及埋藏深度、加固材料

来源等，经比选，采用就地碾压、外来材料改善、土质改良、加强地下排水、土

工合成材料加筋等措施。 

4.7 旧路再生料要求 

4.7.1 应在对旧路面材料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工程要求，道路等级、气

候条件、交通情况，充分借鉴成功经验，进行再生混合料设计。中下面层可采用

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 

4.7.2 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沥青路面再

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43的相应要求。  

4.7.3 使用乳化沥青、泡沫沥青的冷再生混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规定；使用无机结合料稳定旧路面沥青混

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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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沥青路面施工 

5.1 施工准备 

5.1.1 提前踏勘施工位置，规划设备进场路线，并对面积，厚度及结构型号进行

了解。 

5.1.2 对基层进行验收合格后设备进场，确定设备停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并由专人看管。。 

5.1.3 沥青路面雨季施工应注意气象预报，加强工地现场，沥青拌合厂及气象台

站之间的联系，各工序紧密衔接，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应一次性摊铺完成。 

5.1.4 施工前应对搅拌站、摊铺机、压路机等各种施工机械和设备进行调试。  

5.1.5 原材料试验、配合比设计结果符合要求后方可开工。 

5.2 施工温度 

5.2.1 交叉口施工的环境最低气温不宜低于 15℃，路表温度不应低于 10℃。雨、

雪、五级大风等恶劣天气及路面潮湿的情况下严禁施工。 

5.2.2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应符合表 5.2.2规定。 

表 5.2.2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 

沥青种类及标号 70#A 级道路石油 
沥青 改性沥青 高模量沥青 

沥青加热温度 150~160 165~175 165~175 

矿料温度 160~180 190~210 200~220 

沥青混合料出厂正常温度 150~160 175~185 185~195 

沥青混合料出厂废弃温度 低于 140，高于 170 低于 160，高于 195 高于 200 

混合料贮料仓贮存温度 贮料过程中温度降低不超过 10 

运输到现场温度 不低于 150 不低于 170 不低于 180 

摊铺温度 不低于 145 不低于 165 不低于 175 

碾压温度 

初压 不低于 140 不低于 160 不低于 170 

复压 不低于 110 不低于 140 不低于 150 

终压 不低于 80 不低于 110 不低于 120 
注：表中施工温度适用于 70#道路石油沥青。当摊铺层较薄或外界气温较低时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5.3 基层验收 



 

 

14 

5.3.1 施工前对基层进行验收，主要有基层厚度、压实度、纵断高程、中线偏位、

平整度、宽度、横坡、弯沉等，对验收不合格项进行整改。 

5.3.2 当与旧路顺接时，可采用铣刨或增加厚度等方式，对高程进行优化，防止

积水。 

5.3.3 粘结层施工前，基层需进行卫生清扫，使下承层保持清洁，无土石渣等杂

物。 

5.4 拌和 

5.4.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间歇式搅拌机拌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搅拌能力应满足施工进度要求； 

2   冷料仓的数量不宜少于 5个，且应配置添加外掺剂的设备； 

3   冷料供料装置应经标定得出集料供料曲线； 

4   振动筛规格应与矿料规格相匹配，不同级配混合料应配置不同的筛孔组

合； 

5   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上各种传感器应定期检定，检定周期不应少于每年

一次； 

6   搅拌机的矿粉仓应配备振动装置。 

5.4.2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温度应符合本标准表第 5.2.2条的要求。烘干集

料的残余含水量不应大于 0.3%。 

5.4.3 抗车辙剂等添加剂应由专用管道及送料器直接加入搅拌锅。 

5.4.4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搅拌时间应根据具体情况经试拌确定，沥青及抗车辙添

加剂应均匀裹覆集料。加入抗车辙添加剂后，间歇式搅拌机每盘干拌时间不宜少

于 15s，加入沥青后的搅拌时间不宜少于 45s；当沥青或外掺剂裹覆不均匀时，

应延长搅拌时间。 

5.5 运输 

5.5.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较大吨位的运料车运输，进入现场后不得紧急制

动、急弯掉头。等候的运料车多于 5辆后，开始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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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运料车每次使用前应清洁车厢，并应在车厢板上涂隔离剂或防黏结剂，但

车厢底部不应有余液积聚。当从拌和机向运料车上装料时，应多次挪动汽车位置，

平衡装料，以减少混合料离析。运料车应采取覆盖保温、防雨和防污染措施。 

5.5.3 当运料车进入摊铺现场时，应清除轮胎上泥土等可能污染路面的杂物。不

应使用遭雨淋、结成团块及不符合施工温度要求的混合料。 

5.5.4 摊铺过程中运料车应在摊铺机前 100mm～300mm处停住并空挡等候，由摊

铺机推动前进并缓慢卸料。 

5.6 摊铺 

5.6.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履带式摊铺机摊铺，受料斗应涂刷薄层隔离剂或

防黏结剂。 

5.6.2 交叉口路面水稳基层、沥青面层宜和相邻路段同步施工，采用连续摊铺工

艺，减少或避免施工接缝。 

5.6.3 交叉口路面沥青中上面层应和相邻路段同步施工，采用分区供料连续摊铺

工艺，减少或避免施工接缝。 

5.6.4 当采用两台及以上的摊铺机联合摊铺，两幅之间应有 30mm～60mm宽度的

搭接，搭接位置应避开车道轮迹带，上下层的搭接位置宜错开 200mm及以上。 

5.6.5 摊铺机开工前应提前 0.5h～1.0h预热熨平板至 110℃以上。铺筑过程中应

调节熨平板的振捣或夯锤压实装置至适宜的振动频率和振幅。熨平板加宽连接应

调节至摊铺的混合料无明显的离析痕迹。 

5.6.6 摊铺机应缓慢、均匀、连续摊铺，不应随意变换速度或中途停顿。摊铺速

度宜控制在 1 m/min～3m/min。当发现混合料出现明显的离析、波浪、裂缝、拖

痕时，应及时消除。 

5.6.7 摊铺机应采用自动找平方式，下面层宜采用钢丝绳引导的高程控制方式，

中面层和表面层应采用平衡梁式控制方式。道路转弯等小半径圆弧处宜采用滑靴

自动找平方式或人工摊铺方式。 

5.6.8 摊铺过程中应随时检查摊铺层厚度、路拱及横坡。 

5.6.9 螺旋布料器两端加装叶片，同时延长料仓挡板长度，减少粒料滚落造成的

级配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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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0 摊铺机螺旋布料器的转动速度应稳定、均衡，并应与摊铺速度相适应，

螺旋布料器的两侧应保持不少于 2/3高度的混合料。 

5.7 压实及成型 

5.7.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压实层的最大厚度不宜大于 100mm。 

5.7.2 压路机进入碾压作业面之前，在帆布或毛毡上往复行走，去掉轮上铁锈或

其他污物，以防污染新铺路面。 

5.7.3 混合料的碾压温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5.2.2条的规定。 

5.7.4 碾压轮在碾压过程中应保持清洁，有混合料沾轮应立即清除。对钢轮可涂

刷隔离剂或防粘结剂，但严禁刷柴油。当采用向碾压轮喷水的方式时，可添加少

量表面活性剂，必须严格控制喷水量且成雾状，不得漫流，以防混合料降温过快。 

5.7.5 压路机不应在未碾压成型路段上转向、调头、加水或停留。 

5.7.6 在当天成型的路面上，不应停放各种机械设备或车辆，不应散落矿料、油

料等杂物。 

5.8 交通组织 

5.8.1 交叉路口封闭施工，以顺利安全完成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影响、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符合环境要求为原则，由当地交管部门进行审批实施 

5.8.2 通过广告宣传和交通管制，科学合理分流车辆，设置明显的交通指示牌，

安全警示标志，并派专人疏导交通，配合交管部门做好交通安全维护工作。 

5.8.3 封闭用的临时设施，稳固可靠，高度等相关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并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5.8.4 封闭路段严禁停放社会车辆，施工车辆进场路线及进场时间提前规划，避

免与社会车辆产生拥堵，入口处专人负责指挥。 

5.9 开放交通 

5.9.1 交叉口沥青路面应待摊铺层完全自然冷却至表面温度低于 50℃后，方可开

放交通。 

5.9.2 铺筑好的沥青层应严格控制交通，做好保护，保持整洁，不得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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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在沥青层上堆放施工产生的土或杂物，严禁在已铺沥青层上制作水泥砂浆。 

5.9.3 开放交通前，应及时完成相关实验检测，不得因开放交通后影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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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验 

6.1 原材料 

6.1.1 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胶结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 F40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标号、同一批号连续进场的沥

青每批次（每 100t为 1批）抽检 1次； 

    检验方法：查看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抽样复检。 

2 粗集料、细集料和填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

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不同品种产品进场批次，每批检查 1次； 

检验方法：抽样检验。 

3 抗车辙剂等添加剂的质量检验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6.1.1的规

定。 

表 6.1.1  抗车辙添加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  度 kg/m3 800～1100 GB/T 1033.1 

熔点 ℃ ≤140 GB/T 28724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190℃，2.16kg） 
g/10min ≥1.5 GB/T 3682 

吸水率 % ≤0.5 GB/T 1034 

注：1 表中密度指标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 部分：浸渍法、液体比

重瓶法和滴定法》GB/T 1033.1 执行； 

2 表中熔点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固体有机化学品熔点的测定 差示扫描量热法》GB/T 28724 执

行； 

     3 表中熔体质量流动速率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

率的测定》 GB/T 3682 执行； 

     4 表中吸水率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塑料吸水性的测定》 GB/T 1034 执行。 

4 抗车辙添加剂在运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受潮，远离火源。 

检查数量：按不同品种产品进场批次，每批检查 1次； 

检验方法：查看检验报告，抽样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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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沥青混合料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6.1.2的规定。 

表 6.1.2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 
其他等级 
道路 

搅拌 
温度 

沥青、集料

的加热温

度 

符合本标准第 5.2.2 条规

定 逐盘检测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

示并打印 

混合料出

厂温度 
符合本标准第 5.2.2 条规

定 

逐车检测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

示并打印，出厂时逐

车按 T 0981 人工检测 

逐盘测量记录，每天取

平均值评定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

示并打印 

矿料 
级配 

(筛孔) 

0.075mm ±2％ － 

逐盘在线检测 自动采集数据计算 2.36mm ±5％ － 
4.75mm ±6％ － 
0.075mm ±1％ － 

逐盘检查，每天汇总 l
次取平均值评定 总量检验 2.36mm ±2％ － 

4.75mm ±2％ － 
0.075mm ±2％ ±2％ 每台搅拌机每天 l～2

次，以 2 个试样的平均

值评定 
T 0725 2.36mm ±5％ ±6％ 

4.75mm ±6％ ±7％ 

沥青用量 
(油石比) 

±0.3％ － 逐盘在线监测 自动采集数据计算 

±0.1％ － 逐盘检查，每天汇总 l
次取平均值评定 总量检验 

±0.3％ ±0.4％ 
每台搅拌机每天 l～2
次，以 2 个试样的平均

值评定 
T 0722、T 0721 

马歇尔试验： 
空隙率、稳定度、

流值 
符合本标准规定 

每台搅拌机每天 l～2
次，以 4～6 个试件的平

均值评定 

本标准附录 A 
 

浸水马歇尔 
试验 符合本标准规定 

每台搅拌机每天 l～2
次，以 4～6 个试件的平

均值评定 
T 0702、T 0709 

车辙试验 符合本标准规定 
每台搅拌机每天 l～2
次，以 3 个试件的平均

值评定 
本标准附录 B 

注：表中试验方法 T 0981 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 执行，其余试验方

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20 执行。 

6.2 沥青混合料面层 

6.2.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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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不应小于 96%。 

检查数量：每 1000m
2测 1点。 

检验方法：取芯检测。 

2 面层厚度允许偏差为＋10mm～－5mm。 

检查数量：每 1000m2测 1点。 

检验方法：钻孔取芯，用钢尺量。 

3 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检查数量：每车道、每 20m测 1点。 

检验方法：弯沉仪检测。 

4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枯焦；不应有明显轮迹、推挤裂缝、脱

落、烂边、油斑、掉渣等现象，不应污染其他构筑物；面层与路缘石、平石及其

他构筑物应接顺，无积水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5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6.2.1的规定： 

表 6.2.1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纵断高程（mm） ±15 20m 1 用水准仪测量 
中线偏位（mm） ≤20 100m 1 用经纬仪测量 

平整度

（mm） 

标准差 σ
值 

快速路、主干

路 
1.5 

100m 路宽 
（m） 

﹤9 1 
用测平仪或 3m直

尺检测 
9～
15 2 

次干路、支路 2.4 ﹥15 3 

最大间隙 次干路、支路 5 20m 路宽 
（m） 

﹤9 1 
用3m直尺和塞尺

连续量取两尺，取

最大值 

9～
15 2 

﹥15 3 
宽度（mm） 不小于设计值 40m 1 用钢尺量 

横坡 ±0.3%且不反坡 20m 路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 9～
15 4 

﹥15 6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5 每座 1 十字法，用直尺、

塞尺量取最大值 

抗滑 
摩擦系数 符合设计要求 200m 

1 摆式仪 
全线连续 横向力系数车 

构造深度 符合设计要求 200m 1 铺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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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层渗水系数 120mL/min 200m 3 T 0971 
注：1  测平仪为全线每车道连续检测每 100m 计算标准差 σ；无测平仪时可采用 3m 直尺检测。平整度、

抗滑性能也可采用自动检测设备进行检测。 

    2  中面层、底面层仅进行中线偏位、平整度、宽度、横坡的检测。 

    3  渗水系数适用于公称最大粒径不大于 19mm 的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且仅适用于要求密

水的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4  表中试验方法 T 0971 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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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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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 1033.1 

《塑料吸水性的测定》 GB/T 1034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的测定》 GB/T 3682 

《固体有机化学品熔点的测定 差示扫描量热法》GB/T 28724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应用技术规程》CJJ/T 238 

《城市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43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20 

《抗车辙抗疲劳高模量沥青混合料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B37/T 3564 

《城镇道路添加剂型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技术标准》DB37/T 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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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工准备 

5.1.1、5.1.2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检查，当水泥稳定碎石

基层的质量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沥青混合料施工，新建半刚性基层铺筑后应

及时进行养生及保护。半刚性基层表面清扫干净，个别松散层不严重的铲除，严

重的采取补救措施。 

5.1.4 施工前对各种施工机具应进行全面检查，应经调试并使其处于良好的

性能状态，施工能力应配套，重要机械宜有备用设备。 

5.3 基层验收 

5.3.1 间歇式拌和机热矿料二次筛分用的振动筛筛孔应根据矿料级配要求

选用。选择振动筛孔的原则为：各料仓材料百分数尽量均衡，使各料仓不出现溢

料，并能够控制关键筛孔。 

5.4 拌合 

5.4.2 车厢应清扫干净，建议车厢防粘采用专用隔离剂，严禁使用柴油做隔

离剂。混合料的装载不能一次性装成锥形，自卸车在装料时应前后移动使混合料

成山字型，即采用前后中的装料模式。混合料装载后应保持一定的形状，如果过

度塌落说明混合料的级配或沥青含量存在一定问题，应注意及时检查。 

5.5 运输 

5.5.7 用机械摊铺的混合料，不应用人工反复修整局部，且施工人员不得在

未碾压的路面上行走，以防行走过程中鞋底带走混合料，形成坑洞。当出现下列

情况时可用人工做局部找补或更换混合料： 

1 横断面不符合要求； 

2构造物接头部分缺料； 

3摊铺带边缘局部缺料； 

4表面明显不平整； 

5局部混合料明显离析； 

6摊铺机后有明显的托痕。 

人工找补或更换混合料应在现场主管人员指导下进行，缺陷严重时，应予铲

除，并调整摊铺机或改进摊铺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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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摊铺 

5.6.4 胶轮压路机进入铺筑路面复压前，必须清除所有轮胎上的杂物，并涂

抹隔离剂以防止粘轮，隔离剂不得使用柴油等对沥青油有剥离的物质。胶轮压路

机可在第一个复压段落上反复碾压，尽量提高轮胎温度后，然后进入下一个复压

段落。第一个复压段落的长度可在（30~50）m左右，复压压实遍数应保证胶轮

轮胎无明显粘轮，方可进行下一段落的复压压实。在复压过程中，如果胶轮温度

已经提升，且无明显粘轮现象时，可减少涂抹隔离剂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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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表面层所用粗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不宜低于4级。
	4.4.4 高温稳定性应采用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来评价，交叉口技术要求应按交通等级、结构层位和温度分区的不同，提高一个交通等级进行设计。
	4.4.5 路面抗滑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横向力系数SFC60不小于50。构造深度不小于0.5mm。
	4.4.6 采用灌注式半柔性路面结构时，基体沥青混合料、灌浆料以及配合比等技术要求参照《道路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技术规程》（T/CECS G:D51-01）
	4.4.7 面层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性能要求
	1 高温稳定性应采用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来评价。动稳定度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4.7-1的规定：
	2 水稳定性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4.7-2的规定：
	3 低温性能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4.4.8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 沥青胶结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中关于道路石油沥青及改性沥青的技术要求，并根据需要掺加添加剂。添加剂技术要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1部分：抗车辙剂》JT/860.1
	2 采用硬质道路沥青时，技术要求参照表4.4.8-1的技术要求。
	3 采用高模量改性沥青时，技术要求参考表4.4.8-2技术要求。
	4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4.5 基层材料要求
	4.5.1 半刚性基层材料宜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应具有一定的强度、抗疲劳开裂性能与抗冲刷能力，宜选用水泥稳定类材料，并应符合表4.5.1-1～3的规定。
	4.5.2 刚性基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刚性基层适用于重交通、 特重交通及港区等的道路工程。
	2 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强度要求应符合表4.5.2的规定。


	4.6 路基技术要求
	4.6.1 路基应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否则，应采取翻晒、换填、改良或设置隔水层、降低地下水位等措施。
	4.6.2 路基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不应小于30MPa。不能满足时，应进行处治。路床处治应根据路床土质、含水率、降水条件、地下水类型及埋藏深度、加固材料来源等，经比选，采用就地碾压、外来材料改善、土质改良、加强地下排水、土工合成材料加筋等措施。

	4.7 旧路再生料要求
	4.7.1 应在对旧路面材料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工程要求，道路等级、气候条件、交通情况，充分借鉴成功经验，进行再生混合料设计。中下面层可采用厂拌热再生沥青混合料。
	4.7.2 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43的相应要求。
	4.7.3 使用乳化沥青、泡沫沥青的冷再生混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规定；使用无机结合料稳定旧路面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规定。


	5 沥青路面施工
	5.1 施工准备
	5.1.1 提前踏勘施工位置，规划设备进场路线，并对面积，厚度及结构型号进行了解。
	5.1.2 对基层进行验收合格后设备进场，确定设备停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由专人看管。。
	5.1.3 沥青路面雨季施工应注意气象预报，加强工地现场，沥青拌合厂及气象台站之间的联系，各工序紧密衔接，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应一次性摊铺完成。
	5.1.4 施工前应对搅拌站、摊铺机、压路机等各种施工机械和设备进行调试。
	5.1.5 原材料试验、配合比设计结果符合要求后方可开工。

	5.2 施工温度
	5.2.1 交叉口施工的环境最低气温不宜低于15℃，路表温度不应低于10℃。雨、雪、五级大风等恶劣天气及路面潮湿的情况下严禁施工。
	5.2.2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应符合表5.2.2规定。

	5.3 基层验收
	5.3.1 施工前对基层进行验收，主要有基层厚度、压实度、纵断高程、中线偏位、平整度、宽度、横坡、弯沉等，对验收不合格项进行整改。
	5.3.2 当与旧路顺接时，可采用铣刨或增加厚度等方式，对高程进行优化，防止积水。
	5.3.3 粘结层施工前，基层需进行卫生清扫，使下承层保持清洁，无土石渣等杂物。

	5.4 拌和
	5.4.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间歇式搅拌机拌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搅拌能力应满足施工进度要求；
	2   冷料仓的数量不宜少于5个，且应配置添加外掺剂的设备；
	3   冷料供料装置应经标定得出集料供料曲线；
	4   振动筛规格应与矿料规格相匹配，不同级配混合料应配置不同的筛孔组合；
	5   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上各种传感器应定期检定，检定周期不应少于每年一次；
	6   搅拌机的矿粉仓应配备振动装置。

	5.4.2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温度应符合本标准表第5.2.2条的要求。烘干集料的残余含水量不应大于0.3%。
	5.4.3 抗车辙剂等添加剂应由专用管道及送料器直接加入搅拌锅。
	5.4.4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搅拌时间应根据具体情况经试拌确定，沥青及抗车辙添加剂应均匀裹覆集料。加入抗车辙添加剂后，间歇式搅拌机每盘干拌时间不宜少于15s，加入沥青后的搅拌时间不宜少于45s；当沥青或外掺剂裹覆不均匀时，应延长搅拌时间。

	5.5 运输
	5.5.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较大吨位的运料车运输，进入现场后不得紧急制动、急弯掉头。等候的运料车多于5辆后，开始摊铺。
	5.5.2 运料车每次使用前应清洁车厢，并应在车厢板上涂隔离剂或防黏结剂，但车厢底部不应有余液积聚。当从拌和机向运料车上装料时，应多次挪动汽车位置，平衡装料，以减少混合料离析。运料车应采取覆盖保温、防雨和防污染措施。
	5.5.3 当运料车进入摊铺现场时，应清除轮胎上泥土等可能污染路面的杂物。不应使用遭雨淋、结成团块及不符合施工温度要求的混合料。
	5.5.4 摊铺过程中运料车应在摊铺机前100mm～300mm处停住并空挡等候，由摊铺机推动前进并缓慢卸料。

	5.6 摊铺
	5.6.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宜采用履带式摊铺机摊铺，受料斗应涂刷薄层隔离剂或防黏结剂。
	5.6.2 交叉口路面水稳基层、沥青面层宜和相邻路段同步施工，采用连续摊铺工艺，减少或避免施工接缝。
	5.6.3 交叉口路面沥青中上面层应和相邻路段同步施工，采用分区供料连续摊铺工艺，减少或避免施工接缝。
	5.6.4 当采用两台及以上的摊铺机联合摊铺，两幅之间应有30mm～60mm宽度的搭接，搭接位置应避开车道轮迹带，上下层的搭接位置宜错开200mm及以上。
	5.6.5 摊铺机开工前应提前0.5h～1.0h预热熨平板至110℃以上。铺筑过程中应调节熨平板的振捣或夯锤压实装置至适宜的振动频率和振幅。熨平板加宽连接应调节至摊铺的混合料无明显的离析痕迹。
	5.6.6 摊铺机应缓慢、均匀、连续摊铺，不应随意变换速度或中途停顿。摊铺速度宜控制在1 m/min～3m/min。当发现混合料出现明显的离析、波浪、裂缝、拖痕时，应及时消除。
	5.6.7 摊铺机应采用自动找平方式，下面层宜采用钢丝绳引导的高程控制方式，中面层和表面层应采用平衡梁式控制方式。道路转弯等小半径圆弧处宜采用滑靴自动找平方式或人工摊铺方式。
	5.6.8 摊铺过程中应随时检查摊铺层厚度、路拱及横坡。
	5.6.9 螺旋布料器两端加装叶片，同时延长料仓挡板长度，减少粒料滚落造成的级配离析。
	5.6.10 摊铺机螺旋布料器的转动速度应稳定、均衡，并应与摊铺速度相适应，螺旋布料器的两侧应保持不少于2/3高度的混合料。

	5.7 压实及成型
	5.7.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压实层的最大厚度不宜大于100mm。
	5.7.2 压路机进入碾压作业面之前，在帆布或毛毡上往复行走，去掉轮上铁锈或其他污物，以防污染新铺路面。
	5.7.3 混合料的碾压温度应符合本标准第5.2.2条的规定。
	5.7.4 碾压轮在碾压过程中应保持清洁，有混合料沾轮应立即清除。对钢轮可涂刷隔离剂或防粘结剂，但严禁刷柴油。当采用向碾压轮喷水的方式时，可添加少量表面活性剂，必须严格控制喷水量且成雾状，不得漫流，以防混合料降温过快。
	5.7.5 压路机不应在未碾压成型路段上转向、调头、加水或停留。
	5.7.6 在当天成型的路面上，不应停放各种机械设备或车辆，不应散落矿料、油料等杂物。

	5.8 交通组织
	5.8.1 交叉路口封闭施工，以顺利安全完成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影响、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符合环境要求为原则，由当地交管部门进行审批实施
	5.8.2 通过广告宣传和交通管制，科学合理分流车辆，设置明显的交通指示牌，安全警示标志，并派专人疏导交通，配合交管部门做好交通安全维护工作。
	5.8.3 封闭用的临时设施，稳固可靠，高度等相关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5.8.4 封闭路段严禁停放社会车辆，施工车辆进场路线及进场时间提前规划，避免与社会车辆产生拥堵，入口处专人负责指挥。

	5.9 开放交通
	5.9.1 交叉口沥青路面应待摊铺层完全自然冷却至表面温度低于50℃后，方可开放交通。
	5.9.2 铺筑好的沥青层应严格控制交通，做好保护，保持整洁，不得造成污染，严禁在沥青层上堆放施工产生的土或杂物，严禁在已铺沥青层上制作水泥砂浆。
	5.9.3 开放交通前，应及时完成相关实验检测，不得因开放交通后影响实验结果。


	6 质量检验
	6.1 原材料
	6.1.1 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胶结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2 粗集料、细集料和填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3 抗车辙剂等添加剂的质量检验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6.1.1的规定。
	4 抗车辙添加剂在运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受潮，远离火源。


	6.2 沥青混合料面层
	6.2.1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不应小于96%。
	2 面层厚度允许偏差为＋10mm～－5mm。
	3 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4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枯焦；不应有明显轮迹、推挤裂缝、脱落、烂边、油斑、掉渣等现象，不应污染其他构筑物；面层与路缘石、平石及其他构筑物应接顺，无积水现象。
	5 交叉口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6.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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